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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 

回應「政府就<<家庭暴力條例>>的檢討 - 初步的修訂建議」文件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本會非常歡迎及贊同政府就<<家庭暴力條例>>作出檢討及修訂，其中： 

「擴大<<家庭暴力條例>>的適用範圍至包括前配偶或前同居，以保護申索人免受已離 

異的配偶騷擾」 

「法院發出強制令時，可附上逮捕權書，讓警員可即時拘捕違反強制令人士」 

「強制令和逮捕權書的有效期，最長不得超過 24個月」 

這些建議都是恰當和切實可行的。然而，就「建議」文件中，本會仍有一些觀察，回應

及建議，期望政府能再作考慮及深入探討。 

 

1) 政府應清晰地向立法、執法人員和處理家暴的專業人仕解釋“騷擾＂(molest)具體的

內容 

本會同意在法律意見上，“騷擾＂(molest)一詞可包括身體和精神及心理虐待。既然

在法律的定義上 molest一詞已涵蓋精神/心理虐待，本會關注的是如何讓社會大眾及

專業人士認識“騷擾＂(molest) 一詞的具體內容，以免在執法和推行教育層面上產生

混淆、分歧，甚至隱蔽了精神/心理虐待的涵意。故建議政府在公眾教育、專業人員

培訓及宣傳的工作上清晰的解釋“騷擾＂(molest) 一詞的涵意。 

 

2) 「先行修訂<<家庭暴力條例>>，把家庭關係內的纏擾行為列為刑事罪行的建議」，為

什麼不可行？ 

政府回應不可行的理據是「香港法例應互相連貫和一致」和「警員在執法時面對極

大的困難」。本會對以上理據的解釋並不認同：家庭是社會上重要的組成單位，暴力

在家庭中發生有其複雜性和難於處理的地方，所以政府才確認其獨特性，並訂立<<

家庭暴力條例>>予以專門討論和介入的方法。而「纏擾行為」既是家暴中常見的侵

害行為，為什麼又突然要以「香港法例應互相連貫和一致」為由，而認為修訂不可

行。 

對於「警員在執法時面對極大的困難」，是由於必須確立涉嫌人士與投訴人的關係，

本會實看不到問題所在。現時警員在處理家暴事件中己經要確立投案人與涉嫌人是

否配偶或同居的關係，為什在「纏擾行為」上卻有確立涉嫌人士與投訴人的關係的



極大的困難？在家庭暴力案件所發生的纏繞行為有別於其他公眾人士被陌生人纏擾

的情況。絕大部份的家暴案件纏擾行為，投訴者與涉嫌人是互相認識的，要確立他

們的關係，絕不困難。 

政府在回應文件中重申 2001年推出「纏擾行為研究報告書」己交由民政事務局進行

研究，但 2001 年至今已經 5 年多了，不知民政事務局在立法的時間表上進展如何?

何時才能使那些受「纏擾行為」的家暴受害人能及早得到法律的保障？ 

 

 

3) 兒童目睹家庭暴力應訂為刑事罪行 

根據和諧之家在 2005-2006 年度，入住在庇護中心之 46 名兒童的資料，當中涉及其

在家的情緒表現時，有 87%表示不開心，76%示表恐懼和害怕，及 61%表示擔心。兒

童目睹家庭裏發生暴力和目睹在家庭以外的暴力罪行當然不同：在家庭所發生的暴

力次數是頻繁的(frequency)、而且由於運用暴力的是親人，所以兒童對事件的評估也

會較嚴重(intensity)，兒童目睹至親人受害或施暴，更不會隨便有勇氣向外人透露，

導致兒童因目睹家庭暴力而有深遠的負面影響(negative impact)。政府單稱由於很難分

割兒童目睹家庭內及以外的罪行而對建議有所保留，我們應為這理據是不充份的，

希望政府在「零度容忍家暴」的政策下，重新考慮將兒童目睹家暴訂為刑事罪行。 

 

4) 引入法院判刑的施虐者輔導計劃 

a) 根據警方數字顯示，警方於 2005年共處理了 2,628宗「家庭暴力」案件，被捕人
數達 1,159人，成功被檢控人數 234人，罪名成立的 118人，當中罪名成立而被
判接受感化的有 14人，其餘的判刑包括入獄、緩刑、罰款(佔最大比數 – 30%)、

社會服務令、簽保、及其他。如以現時做法，即只有 14人(12%)在接受感化令中

能有「機會」在判刑中被轉介往施虐者的輔導計劃，這個數目是未能滿足現有施

虐者的輔導需要。 

b) 在判刑分類上，「由警方向法庭申請要求施虐者接受簽保令」計有 506宗，他們雖
然是全部涉及家暴事件，但卻沒有被轉介參予施虐者輔導，令這些己經有家暴記

錄的人士不能及早有機會改變暴力行為，這是我們政策及立法上的一大漏洞。 

 



和諧之家 

回應「政府就婦女事務委員會建議的回應和跟進情況」文件 

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處理家庭暴力的策略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婦女事務委員會於修訂<<家庭暴力條例>>上提供了全面及具建設性的建議，本會歡迎婦

委會的建議。就著有關政府對婦委會建議的回覆，本會有以下回應。 

 

1) 為法庭搜集證據是教育過程 

婦委會於第 4.3 點建議相關團體編寫有關記錄家庭暴力/證據收集重要性的手冊，以

教育專業人員及受害人，政府就此回應搜集證據是非常專業的工作，未受過搜證培

訓的人士是不適宜擔任此項工作或向其他人士提供證據收集的意見，一般人士如受

害人只需盡快向警方報案並盡量保存案發時現場的現狀已經足夠。本會認為婦委會

所指的記錄家庭暴力/證據收集的手冊，並不是指案發現場搜證的過程，而是指透過

此手冊教育專業團體或受害人，讓他們認識到記錄暴力發生的重要性，如受害人被

虐時段、被虐經歷、次數、形式等，透過一些教育小冊子可幫助婦女遇上家庭暴力

時不會因驚惶失措而忘記一些重要的資料，我們深信這些有系統的記錄能有助法庭

適切地審判案件，保障受害人的利益。我們認為讓有關專業人仕認識搜集證據的重

要性是一個教育過程，可使婦女及有關專業人仕提升對暴力情況的敏感度。 

 
2) 促請政府匯報及早識別兒童及其家人的不同需要計劃的成效及擴大識別範圍的可行
性 
婦委會於第 7 點提出及早識別家庭暴力是相關團體及社會的共同責任，政府同意此
項建議，並提出政府已經做了很多的公眾教育，更於 2005年 7月開始在深水土步、
天水圍、屯門及將軍澳區提供了「更加協調的健康、教育及社會服務」，以及早識別

兒童及其家人的不同需要。本會十分支持政府這方面的工作。更希望政府定期匯報

此項計劃的成效，包括有多少百分比的兒童識別到他們有特別的需要，有多少兒童

被識別為家庭暴力案件。另外，若證明此計劃是有成效的話，會否考慮把計劃擴展

到其他區域，及其他政府部門包括醫管局、婦產科、兒科等相關部門，以達到及早

識別及預防家暴的目標。 
 
 
 



 
3) 促請政府交代修訂《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政策簡介》的成效 
婦委會於 8.1點提到建立社區支援的重要性，政府回應房屋署亦修訂了《有條件租約
計劃的政策簡介》，訂明需要獨立居所的家庭暴力受害人可向所屬的屋委署管理處求

助。然而，近期家庭暴力案件亦屢次發生，當中 6 月 6 日的元朗家庭慘案更牽涉分
戶問題，本會促請政府檢視修訂後的《有條件租約計劃的政策簡介》的內容，如何

幫助到有需要之人士，使慘劇不會再發生，並使經歷家庭暴力的婦女在面臨離婚的

決擇上，減輕為房屋問題而生的憂慮。 


